房屋租赁合同书

出租方（下称甲方）：惠东县粮油贸易公司

承租方（下称乙方）：       身份证号：

    为了充分利用国有资产，甲方根据《惠东县国有资产出租管理暂行办法》将九龙峰管委会增光老街原粮所的仓库及办公楼承租、提供给乙方使用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，经双方协商，达成如下合同条款，共同遵照执行。
    一、租赁地点及面积：

地点：位于九龙峰管委会增光老街原粮所仓库及办公楼，建筑面积2001.22平方米（实际面积以现状及评估标的为准）
    二、租赁期限为5年,从    年  月  日起至    年  月30日止。
    三、租赁金额：每月租金为：    
四、付款时间和方式：房租按月（季）收取，约定每月（季）的租金乙方在本月（季）第一个月3号前付清,甲方出具收款收据给乙方。逾期按租金2%收取滞纳金。超三个月未交租金视乙方违约，甲方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并保留追收欠款及滞纳金的权利。

五、乙方在签订租赁合同时，向甲方交纳押金      元，退租时退回给乙方，不计利息。乙方违约或中途退租不给予退回。
    六、租赁期间，乙方应依法经营，自负盈亏，自担风险，树立安全生产意识，自觉接受甲方及政府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，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。
    七、租赁期间，乙方应极力维护好房屋的安全，不得人为损坏，否则应恢复原状并赔偿加倍的经济损失。及做好房前屋后的树木杂草清理工作。
    八、租赁期间，未征得甲方同意，不得随意改变房屋的现有结构，不得转租他人，否则造成甲方的损失由乙方赔偿。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的租屋合同。
    九、 租赁期间，乙方所有生意往来和所租赁房屋涉及的税收、工商、劳动、水电、工人工资、福利、环保及卫生、房屋维修费(除自然灾害造成房屋大维修外)等一切费用，均由乙方负担，甲方概不负责。
    十、租赁期间，本承租物如政府征收或处置，甲方应提前三个月通知乙方，乙方应原则服从，甲方不给予乙方一切经济补偿。

十一、乙方如在租期内要求退租，必须在三个月前告知甲方，双方相应协商经济补偿责任和交接事项。

十二、乙方在租赁房屋退租交接资产时，如发现有人为损坏房屋和相关水、电设施等，乙方必须维修好，甲方才验收交接；房屋的水、电和消防等设施，不动产（包括已搭建好的简易厂棚等）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不得擅自拆迁。可动产及生产设备等由乙方自行处理。

十三、租赁期满后，甲方的该厂房如继续出租、招租，同等条件下，乙方有权优先承租。
    十四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协商。
    十五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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